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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南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江南审字[2025]YYSB017号                

关于朴席镇2025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审核报告书
扬州市朴席镇人民政府：
我公司接受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委托，审核了贵单位提供的朴席镇2025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该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由编制单位负责，我公司的责任是对该最高投标限价发表审核意见。我公司的审核是依据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工程造价咨询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在审核过程中，查阅有关计价标准等我公司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现将审核结果报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

1、工程名称：朴席镇2025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2、工程内容：本工程为朴席镇2025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建设单位为扬州市朴席镇人民政府，建设地点为扬州市朴席镇。本次招标范围为市政工程；其详细情况见编标单位清单。

3、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编制单位：江苏瑾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送审最高投标限价：3643110.03元(其中市政 3251566.19元，安装391543.84元)。

二、审核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2、《江苏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指引》（2013年）。

3、《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

4、《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

5、《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

6．《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等计价定额及其配套的费用定额。

7、《江苏省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2014)年。

8、《扬州市工程造价管理》（2025年第8期造价信息），缺项部分参照市场调研价。

9、人工工资执行苏建函价苏建函价〔2025〕273号文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

10、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2019）第19号文

11、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现行计价规定。

12、同类工程常规施工方案。

13、原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说明。

四、编制说明

（一）一般说明

1. 施工现场情况：以现场踏勘情况为准。

2. 交通运输情况：以现场踏勘情况为准。

3. 环境保护要求：满足省、市及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和规定。

4. 本工程投标报价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和相应计算规范的规定及要求，使用表格及格式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要求执行。

5. 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个项目，都需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

6. 本工程量清单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及措施项目工程量均是根据本工程施工图、按照“工程量计算规范”或本项目清单总说明中的规定进行计算的，仅作为施工企业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价款的依据。

7. 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中的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或涂改，若有错误，在招标答疑时及时提出，以“补遗”资料为准。

8.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对工程项目的项目特征及具体做法制作重点描述，详细情况见施工图设计、技术说明及相关标准图集。组价时应结合投标人现场勘查情况包括完成所有工序工作内容的全部费用。

9. 清单项目特征中备注“清单量同定额量”的，是指清单工程量按《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中相应计算规则计算。

10. 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措施项目，但不得更改本清单中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承包人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

11. 本说明中对设计内容进行的调整、补充和暂考虑的做法等仅为工程量清单和最高投标限价编制时暂定的内容，不构成设计变更。

（二）分部分项说明

（二.1）市政说明

1. 经过与设计沟通确认，接户管沟槽开挖宽度0.2m，深度0.5m。

2. 经过与设计沟通确认，道路恢复宽度按照2.5m计算。

3. 经过与设计沟通确认，PE管沟回填砂底宽均按照750mm计算。

4. 经过与设计沟通确认，李桥村、朴西组、朱庄组八字出水口均为1座。

5. 本工程土方采用机械开挖人工配合，开挖后的多余土方用自卸汽车外运，运距由投标人自行考虑。

6. 泵站土方放坡系数按照0.33计算。

7. 304不锈钢围栏按照成品围栏考虑。

8. 水泥砼路面考虑模板制作及安装、路面每隔6m切缝、草袋养生。

9. 外购土方按照成品考虑，综合单价包含
运输费用。

10. 抛石挤淤按照片石考虑编制。

11. 经过与委托单位沟通，商品砼价格结合朴席镇周边砼市场行情，在出厂价基础上加20元/立方除税价计算。

（二.2）安装说明

1. 潜污泵按照凯泉计取。

2. 管道保温采用聚氨酯泡沫作为保温材料,保温厚度30mm,外层包铝皮保护。

（二）措施项目说明

（二.1）总价措施费

1. 总价措施费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和工程按质论价费为不可竞争费，必须按招标清单中列明的费率进行报价；其他总价措施费由投标人自行考虑，以费率报价。本项目无创建优质工程要求。

2. 安全文明施工费：按《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营改增调整后规定的费率计算，本项目无增加费。安全文明施工费结算时按造价管理部门核定的费率调整，未经核定，不得计算。

3. 最高投标限价中，夜间施工增加、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临时设施费按《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营改增调整后规定的费率取中间值计算。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9〕第19号）规定的费率计算。 

（二.2）单价措施费

1.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投标人自行考虑并在相应单位工程中按项报价，包干使用。最高投标限价中履带式挖掘机1m3以内进退场费用1次。

2. 围堰采用编织袋围堰，材料采用素土。

3. 根据委托方要求，朴西组基坑降水按照1个月包干使用，单价由投标人自行报价。

（三）其他项目

1. 暂列金额：100000元。

2. 计日工：无。 

3. 总承包服务费：无。

（四）规费和税金

1. 规费：为不可竞争费，必须按招标清单中列明的费率进行报价。

1.1 环境保护税：不计取，由甲方自行缴纳。

1.2 社会保险费：按规定费率计取。

1.3 住房公积金：按规定费率计取。

2. 税金：按一般计税法（税率9%），为不可竞争费，必须按招标清单中列明的费率进行报价。

（五）主要材料推荐品牌及规格：无。

四、审核说明

1、审核原最高投标限价包含内容。

2、审核工程量及定额子目套用。

3、审核取费、人工、材料及其他相关费用等。

4、其它说明按原最高投标限价说明。

五、调整说明

1、抛石挤淤的块石利用拆除路面砼块：弃土5km改为3km；块石材料价格取消。

2、0.8*1.2标志牌的立杆的子目材料含量*2.4。

3、泵站安装的dn50可曲接头改为2个，原标3个。

4、泵站的电力电缆转为专业工程暂估价2*1000.00元。

5、一体化安装中缺少录相机清单，录相机主材1400.00元/台（税前），原标内球机1950.00元（税后）未调整（含立杆）。

6、土方单位工程中余土外运、回填土的工程量进行调整。

7、土方单位工程中的外购土方，按原标计算，未考虑场内的余土利用，结算时按实调整利用土方和外购土方。

8、Φ700模块井单价：原标1.5m深Φ700模块井700.00元;1.3m深Φ700模块井670.00元;1.1m深Φ700模块井650.00元未调整。

9、Φ900模块井单价：原标0.9m深Φ900模块井900.00元;1.4m深Φ900模块井1100.00元未调整。

10、De110PE管单价：原标21.43元/m未调整。

六、审核结论

本工程最高投标限价为3629590.06元（暂列金额：100000.00元），与送审最高投标限价3643110.03元（暂列金额：100000.00元）相比，减少金额：13519.97元。
附：审核工程最高投标限价     

项目负责人署名  签  章：（盖造价师执业章）  

江苏江南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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